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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文件

沪绿容〔2024〕409 号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关于 2023 年度
湿地生态补偿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

浦东新区、杨浦区、宝山区、闵行区、嘉定区、金山区、松

江区、青浦区、奉贤区、崇明区绿化市容局：

为提升本市湿地保护管理水平和发挥野生动物重要栖

息地建设管理项目生态效益，根据《上海市湿地生态补偿工

作考核办法》（沪绿容〔2021〕162 号，以下简称《考核办法》），

我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组织开展了各区湿地生态

补偿工作考核。现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内容

根据《考核办法》，2023 年度湿地生态补偿考核内容主

要分为湿地保护、湿地生态修复、应急处置、湿地监测评估、

湿地科普宣传、湿地保护经费支出、荣誉奖项等七项内容。

二、考核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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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度考核以集中听取汇报的方式进行，湿地面积以

第三方监测核查为主要依据，同时综合考虑各区日常监督管

理情况。

三、考核结果

经综合评定，崇明区、浦东新区考核结果优秀（系数 1）；

闵行区考核结果为良好（系数 0.9）；嘉定区、松江区、青浦

区考核结果为中等（系数 0.8）；宝山区、杨浦区、金山区、

奉贤区考核结果为合格（系数 0.7）。

四、主要存在问题

考核发现，各区在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对

湿地保护管理工作认识不到位，工作稳定性有待提升。各区

工作队伍人员变动较大，湿地工作体系尚未建立健全，尤其

是宣传、监测等需要长期坚持开展的工作稳定度不足。二是

对生态价值观、生态保护工作内涵挖掘不够深入。各区开展

和形成的湿地、野保等相关宣传活动、宣传文字、宣传图片

等产品，仍部分存在以“搬运”为主。三是湿地生态补偿资

金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各区湿地生态补偿金申请基本得到

财政保障，但仍有少部分区存在资金使用不足、资金转移支

付到镇后缺乏指导监督等情况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升认识，提高工作站位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

总书记关于湿地保护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加强《湿地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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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的学习和宣传，提高对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认识。紧扣

“林长制”的推进落实，以加强制度建设、完善管理机制为

重点，进一步明确林业部门对湿地的管理职责，落实“林长

制”湿地管理效能，强化湿地资源监测工作，推动湿地保护

管理更加科学，更有实效。

（二）提高技术，提升工作效能。各区要加强培训和学

习，厘清各统计口径对应的管理需要，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

日常工作，不断完善管理体系，夯实管理责任，应进一步掌

握本区域内湿地资源分布，梳理管理要点。

（三）结合实际，规范资金使用。各区要在了解本辖区

湿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，把握好生态事业发展在不同阶段的

需求，认真分析辖区内湿地现状，不断学习先进做法，加强

需求调研，提前拟定湿地生态补偿资金使用方案，形成具有

特色的长期项目，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能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

2024 年 10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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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发展改革委，市财政局，浦东新区、杨浦区、闵行区、宝

山区、嘉定区、奉贤区、松江区、金山区、青浦区、崇明区

人民政府办公室，上海市林业总站，各区林业站，杨浦区绿

化管理事务中心。

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10月 30日印发


